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的独立意见 

 

作为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注意到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

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的规定，作为独立

董事的我们对相关审计意见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本次内部控制审计中，我们注意到银鸽投资的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2020 年 4 月 7 日，银鸽投资收到河南省证监局有关违规担保的警示函，认

定银鸽投资为其控股股东漯河银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69,9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了担保。 

该担保未经银鸽投资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亦没有按照相关规定对外公告。

由于银鸽投资的相应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合理判断银鸽投资是否存在其他尚需披露的担保事项，及其对财务报表可能

产生的影响。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可能导致银鸽投资的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我们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和董事会编制的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进行了详尽审慎的审核，现发表意见如下：我们尊

重审计机构的独立判断和发表的审计意见。我们要求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对



出具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涉及事项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内

控审计报告中所述的“内部控制缺陷”。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广

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郝秀琴     刘汴生      陶雄华      

2020年 4月 27日 

 

 

 

 

 

 

 

 

 

 

 

 

 

 

 

 

 

 

 

 

 

 

 



 

 

 

 

 
 

 

  



 

  



 


